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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甬余催字第37号
申请人荷泽新安纸业有限公司，因遗失宁波余姚农村

合作银行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GA/01
05313481号（票面金额为70000元、出票人余姚市宁奇电
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余姚市日晨果蔬包装发展有限公司）一
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6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3号

申请人南通市通达印纺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上海浦
发银行宁波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GA/01
01891523号（票面金额为28895元、出票人余姚市新宇包
装有限公司、收款人无锡市姐妹印刷材料有限公司）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196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2号

申请人沧州华源物资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光大
银行宁波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GA/01
01085906号（票面金额为30000元、出票人宁波大华电器
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康伯斯电器有限公司）一份，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196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14号

申请人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广东发
展银行宁波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GA/01
00939832号（票面金额为340000元、出票人宁波维欣家纺
工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市镇海兴发煤炭有限公司）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196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16号

申请人郑州艺博彩印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农业银行
余姚玉立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CA/01

03201431号（票面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宁波大华电器
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市邦达过滤器有限公司）一份，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196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18号

申请人日照金丰达淀粉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银
行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DB/0105751346
号（票面金额为150000元、出票人余姚市松原汽车安全装
置有限公司、收款人余姚市飞达起重工具厂）一份，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196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嘉秀商初字第75号

陈浩明、郭伟罗：本院受理原告郭建良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1）嘉
秀商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
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1）嘉南商初字第310号

钮一鸣：本院受理原告许强诉被告钮一鸣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1）嘉南商初字第
31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1）嘉南商初字第154号

嘉兴海甬阁餐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中海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海甬阁餐饮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
（2011）嘉南商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1）嘉海长民初字第432号

李满英:原告王云飞诉被告李满英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举证责任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1年9月14日上午9时30分，地点在海宁市长安人
民法庭。合议庭组成人员决定由审判员吴伟根担任审判
长，与审判员汪永清、人民陪审员杨菊英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嘉海长民初字第137号
黄引娣:本院对原告张雪林诉被告黄引娣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嘉海长民初字第13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277号

姚勇、张磊：本院已受理原告朱建强诉姚勇、张磊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举证
期限届满后第3天上午9时在本院环城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金义催字第36号

申请人温州市东特不锈金钢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银
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5条之规定，现予以
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GA/0105875098，出票日期为
2011年1月12日，出票金额为5万元，承兑汇票到期日为
2011年7月9日，出票人为义乌市华厦塑料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浙江杰品纸业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民初字第515号

陈杰宁：本院受理原告徐绍革诉被告陈杰宁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11年9月14日8时40
分在本院东门四楼8号庭开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民初字第473号

张小芳：本院受理原告吕陈跃诉被告张小芳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2011年 9月 13日14时 10分在本院东门
四楼7号庭开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209号

吴梅香：本院受理原告周成浦诉被告吴梅香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并定于2011年9月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48号

傅微尘、吴说阳：本院受理的原告何国平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1）金浦商初字第1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47号

傅微尘、吴说阳：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永成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1）金浦商初字第1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20号

杨雄刚：本院受理的原告谢永来诉你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金浦商初字第2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458号

王朝芳：本院受理原告刘克亮与被告王朝芳、黄勤海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9月9日上午10时10
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江山市人民法院
周元朝：本院受理原告柴秀清与你离婚费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
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审判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柯花商初字第49号

徐伟新：本院对原告翁小清诉你与劳玮淑、方美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衢柯花商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法舟特字第2号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燕申请宣告马世存死亡一案，经审
查，马世存，男，1973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
市岱山县衢山镇新兴路13号。2011年4月3日上午8时
许，马世存在“浙岱渔04836”号船从事渔场作业生产时，不
慎落水失踪，自2011年4月3日起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
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马世存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3
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宁波海事法院
（2010）甬海法台商初字第23号

浙江省和信租赁有限公司、章军辉、张子荣、王怡、郑
慧、张旦、汪健：本院受理原告国营海东造船厂诉被告浙江
省和信租赁有限公司、丁伟峰、章军辉、张子荣、王怡、郑
慧、张旦、汪健船舶建造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0）甬海法台商初字第2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海事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37号
申请人荷泽新安纸业有限公司，因遗失宁波余姚农村

合作银行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GA/01
05313481号（票面金额为70000元、出票人余姚市宁奇电
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余姚市日晨果蔬包装发展有限公司）一
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6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3号

申请人南通市通达印纺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上海浦
发银行宁波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GA/01
01891523号（票面金额为28895元、出票人余姚市新宇包
装有限公司、收款人无锡市姐妹印刷材料有限公司）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196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2号

申请人沧州华源物资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光大
银行宁波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GA/01
01085906号（票面金额为30000元、出票人宁波大华电器
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康伯斯电器有限公司）一份，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196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14号

申请人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广东发
展银行宁波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GA/01
00939832号（票面金额为340000元、出票人宁波维欣家纺
工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市镇海兴发煤炭有限公司）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196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16号

申请人郑州艺博彩印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农业银行
余姚玉立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CA/01

03201431号（票面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宁波大华电器
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市邦达过滤器有限公司）一份，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196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18号

申请人日照金丰达淀粉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银
行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DB/0105751346
号（票面金额为150000元、出票人余姚市松原汽车安全装
置有限公司、收款人余姚市飞达起重工具厂）一份，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196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嘉秀商初字第75号

陈浩明、郭伟罗：本院受理原告郭建良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1）嘉
秀商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
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1）嘉南商初字第310号

钮一鸣：本院受理原告许强诉被告钮一鸣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1）嘉南商初字第
31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1）嘉南商初字第154号

嘉兴海甬阁餐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中海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海甬阁餐饮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
（2011）嘉南商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1）嘉海长民初字第432号

李满英:原告王云飞诉被告李满英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举证责任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1年9月14日上午9时30分，地点在海宁市长安人
民法庭。合议庭组成人员决定由审判员吴伟根担任审判
长，与审判员汪永清、人民陪审员杨菊英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嘉海长民初字第137号
黄引娣:本院对原告张雪林诉被告黄引娣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嘉海长民初字第13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277号

姚勇、张磊：本院已受理原告朱建强诉姚勇、张磊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举证
期限届满后第3天上午9时在本院环城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金义催字第36号

申请人温州市东特不锈金钢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银
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5条之规定，现予以
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GA/0105875098，出票日期为
2011年1月12日，出票金额为5万元，承兑汇票到期日为
2011年7月9日，出票人为义乌市华厦塑料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浙江杰品纸业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民初字第515号

陈杰宁：本院受理原告徐绍革诉被告陈杰宁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11年9月14日8时40
分在本院东门四楼8号庭开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民初字第473号

张小芳：本院受理原告吕陈跃诉被告张小芳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2011年 9月 13日14时 10分在本院东门
四楼7号庭开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209号

吴梅香：本院受理原告周成浦诉被告吴梅香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并定于2011年9月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48号

傅微尘、吴说阳：本院受理的原告何国平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1）金浦商初字第1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47号

傅微尘、吴说阳：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永成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1）金浦商初字第1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20号

杨雄刚：本院受理的原告谢永来诉你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金浦商初字第2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458号

王朝芳：本院受理原告刘克亮与被告王朝芳、黄勤海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9月9日上午10时10
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江山市人民法院
周元朝：本院受理原告柴秀清与你离婚费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
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审判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柯花商初字第49号

徐伟新：本院对原告翁小清诉你与劳玮淑、方美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衢柯花商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法舟特字第2号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燕申请宣告马世存死亡一案，经审
查，马世存，男，1973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
市岱山县衢山镇新兴路13号。2011年4月3日上午8时
许，马世存在“浙岱渔04836”号船从事渔场作业生产时，不
慎落水失踪，自2011年4月3日起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
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马世存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3
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宁波海事法院
（2010）甬海法台商初字第23号

浙江省和信租赁有限公司、章军辉、张子荣、王怡、郑
慧、张旦、汪健：本院受理原告国营海东造船厂诉被告浙江
省和信租赁有限公司、丁伟峰、章军辉、张子荣、王怡、郑
慧、张旦、汪健船舶建造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0）甬海法台商初字第2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海事法院

法院公告
2011年6月7日

■本报记者陈锦文/摄通讯员杨敏

“ 多亏你们提供的公平秤，这箱枇杷分量
补足了，谢谢啊！ ”上个星期五，拿着商贩补的
一斤多枇杷， 杭州市民平先生笑着对杭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余杭区分局塘栖工商所的工
作人员说。

6

月
3

日上午，平先生带着妻子专程从杭
州赶到余杭塘栖镇购买枇杷。 与往年不同的
是， 今年塘栖工商所配合镇政府专门开辟一
个临时的枇杷销售点， 里面设置了

300

多个

摊位。 平先生来到其中一家摊位， 以每箱
90

元的价格买下
3

箱白沙枇杷。

按照每斤
12

元的价格计算，每箱枇杷理
应有

7

斤多 。 可平先生用手掂量
3

箱枇杷
后，感觉其中一箱偏轻。 这时，他看到塘栖工
商所和塘栖镇政府在枇杷销售点设立的维

权办公室门口摆着一台公平秤，于是
要求复秤。

果然， 那箱枇杷只有
6

斤多，比
实际应有的足足少了一斤多。 接到投
诉后，维权办公室工作人员立即找到
那家卖枇杷给平先生的摊位，责令商
贩补足缺少的枇杷并立案调查。

这只是维权办公室帮助消费者
维权的一个事例。 塘栖工商所所长蒋
月华说，这个“ 维权办公室”是今年针
对塘栖琵琶销售旺季特别设立的，主
要处理消费者投诉。 他们还特地摆了
一台公平秤，随时帮助消费者核实枇
杷重量。

至今， 维权办公室工作人员已立案查处
了

20

多起商贩短斤缺两的行为。

除整治短斤缺两现象外，“ 维权办公室”

的另一重要职责是打击假冒塘栖枇杷的行
为。“ 塘栖枇杷”作为国家级原产地域保护和
省名牌产品，受到众多消费者的欢迎。 然而，

有经营户从外地购进一些琵琶冒充“ 塘栖枇
杷”。 今年

5

月以来，维权办公室联合塘栖镇
农办等单位，对

09

省道等外围的枇杷市场进
行检查。 截至目前，执法人员共检查枇杷经营
户

200

余家， 查获假冒塘栖枇杷的经营户
13

家，没收违规使用“ 塘栖枇杷”商标的包装箱
130

余只。

提 存 通 知 书
绍兴世界贸易中心有限公司：债务人徐仁林已于 2011 年 4 月 18 日将与贵公司签

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应支付给你公司的剩余购房款人民币 47 万元整提存
于我处。请你公司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前来我处领取提存标的物。浙江省绍兴县公证处

绍兴世界贸易中心有限公司：债务人闻建庆已于 2011年 4月 25日将与贵公司签订
的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应支付给你公司的剩余购房款人民币 38万元整提存
于我处。请你公司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前来我处领取提存标的物。浙江省绍兴县公证处

绍兴世界贸易中心有限公司：债务人姚阿素已于 2011 年 5 月 9日将与贵公司签订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应支付给你公司的剩余购房款人民币 5万元整提存于我
处。请你公司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前来我处领取提存标的物。 浙江省绍兴县公证处

绍兴世界贸易中心有限公司：债务人叶关祥已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将与贵公司签
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应支付给你公司的剩余购房款人民币 13 万元整提存
于我处。请你公司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前来我处领取提存标的物。浙江省绍兴县公证处

2011年6月7日
遗失浙江金品律师事务所律师朱谨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

13304199510579287，流水号10111191，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2002 年 3月 15日、
2004 年 3 月 3 日、2006
年 3 月 1 日、2008 年 2
月 27 日，2010 年 2 月 9
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公司杭州办事处在《浙
江法制报》、《浙江日
报》、《中国审计报》上发
布债权催收公告，其中
淳安县丝绸纺织机械
有限公司以简称“淳安
县纺织机械公司”公告，
现特作更正说明。

更正说明

到底算不算工伤
2005

年
10

月， 上虞市某喷塑厂职工黎某
在厂门口的马路上被一辆货车撞伤。

2006

年，

她的丈夫罗某向上虞市劳动部门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并获支持。

喷塑厂不服， 认为黎某不是在下班途中发
生交通事故，不应认定为工伤，于是向上级劳动
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结果，原工伤认定被撤销，

新的认定为该事故伤害不是工伤。

罗某也不服，他提起了行政复议。

双方相继提起行政复议的结果是， 最终上
级劳动部门维持了原工伤认定。

官司一个接一个
反复的认定结果 ， 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

2008

年
1

月
3

日，喷塑厂将上虞市劳动部门诉

至法院。在法院作出维持工伤认定的判决之后，

喷塑厂又向上虞市检察院提起申诉。

2009

年，

上虞市检察院立案后提请绍兴市检察院抗诉。

而作为行政诉讼的第三方，罗某坚持要求全
额工伤赔偿。 由于官司一个接一个，时间一拖再
拖，出院后的黎某直到去世也没能拿到工伤赔偿。

面对这起较少见的行政诉讼抗诉案， 绍兴
检察院的承办检察官多次到喷塑厂和黎某家中
了解实际情况， 终于找出了处理该案的方法：

《 行政诉讼法》虽规定了“ 不调解原则”，但并不
排斥当事人自行和解。 这起行政抗诉案若能促
使罗某和喷塑厂达成和解，就能迎刃而解。

2010

年
9

月，在检察院提起抗诉后，绍兴
市中级法院裁定越城区法院审理该案。 在再审
过程中，越城区法院积极尝试和解的方式处理，

还专门为黎某家属申请了
5

万元司法救助金。

但无奈双方对补偿数额要求差距过大， 几个月
的努力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补偿款终于到手
绍兴市检察院的检察官经过深入研究

后，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思路 ：检法分工协作 ，

形成合力 。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 ，检察官负责
和申诉人喷塑厂一方进行沟通 ， 法官则努
力做黎某家属一方的工作 ， 多次找双方谈
话 ，在双方的要求中寻求平衡点 ，耐心疏导 ，

依法规劝。

功夫不负有心人。 双方终于被检察官和法
官的真诚态度所打动，均同意做出让步，这起行
政纠纷案件得以化解。

对已逝的黎某及其家属来说， 这是一条艰
辛的维权路。

5

年来，他们一直在等待赔偿。 承
办检察官说，法律和人情并不矛盾，因此他们在
办案过程中会尽可能地关注当事人的感受，设
身处地地去关怀他们，消除他们的怨气，如此才
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追讨 5 年的工伤补偿款终到手
绍兴市首例行政抗诉案和解

平先生（右）在公平秤上复秤

打李鬼治短缺

塘栖枇杷有地方验明“ 真身”

■本报首席记者金霖萍
通讯员刘晓雯

近日， 上虞市的罗
某终于拿到了妻子黎某
的

15

万元补偿款。 经
过两级行政部门

3

次
处理、两级法院

3

次审
理，这起历时

5

年的行
政确认诉讼案件， 也终
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